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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再造研討會

中國時報第四年 (1995) 的學術研討會曾以「河川保護、地方自治與

民眾參與」為主題，強調以社區意識與人文精神來落實環境
保護 。 幾年來

，這股力量正逐漸發酵深耕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許多河川
都陸續成立了

地方性溪流保育團體，為鄉土環境共同打拼;緣此，
本文遂主張佔台灣面

積八分之一的水庫集水區居民也可以以「社區總體營造」的
精神來參與管

理他們的水庫社區，創造「水土林人」四贏的水資源保育
總體目標 。 文中

以鯉魚潭水庫為例進行實務探討，並提出建立此一機制
之具體方法，以期

化解河川上下游居民之內在矛盾，再造水庫工程的第二個
春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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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水庫致病 多淤沙優養化

就像所有的國家一樣，台灣以構築水壩來解決所有的缺水問題，成功

的創造了經濟奇蹟與台灣經驗，水利工程師無疑的是背後重要的推手 。 而

事實上水庫也的確對於雨量時空分配極不平均的寶島發揮了調節洪枯流量

的重大功能，像台南一帶在鄭成功時代還幾近沙漠，後來是日據時代興建

烏山頭水庫後，才漸漸由旱作改為水耕而成為令日的綠野平疇，所以水庫

的階段性功能實不容抹滅 。

眾所皆知，台灣是全世界排名第 1 8 的缺水國，靠著水庫的蓄水及防洪

功能，才能有效減低旱湯，促進工商繁榮;然而隨著人口活動的日益頻繁

，以致水庫集水區內因土地利用日益增加，而嚴重影響水庫之水質及其正

常機能，造成台灣水庫的優養與淤積問題 。 據統計目前台灣地區各水庫總

淤砂量每年約 14 ， 600 ， 000 立方公尺 ，相當於一座明德水庫之蓄水容量 ;另

外，主要水庫中包括澄清湖 、鳳山、 阿公店等多座水庫之水質己呈現嚴重

優養狀態 。 這些水資源質與量的問題 ， 己造成國人飲水隱憂 。

水庫淤砂及污染控制，最根本的方法是將集水區全部劃為保護區，禁

止任何開發行為 。 但這往往不是可行的辦法，因為長期的土地利用限制以

及各項地方建設計畫的停頓，己使得部分水庫集水區土地價值低落 、 人口

外流且步入高齡化，交通、教育等建設落後等社會問題一一浮現，造成集

水區域內的村里、社區均面臨存亡之際的考驗;但另一方面從現況看來，

水庫集水區亦並未因相闊的限制而達到應有之管理效果 。 因此，本文擬從

了解水庫集水區問題著手，研提水庫集水區管理改善措施，以增進土地利

用、維護水源，促進衝突對立的化解，進而達成社會公平正義，為水庫的

「養育 」 問題尋求另一條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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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土地限建 應關注原住民

水，是人類生存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我國自然資源保育的
一大重

點 。 台灣降雨的時空分配不均，各項用水需求又日益增加，
因此，水庫一

直扮演著重要的蓄水調配功能 。 問題是水庫集水區內多半地勢陡峭，且有

許多長年來既存的農業活動與緊落生活 ，因此在整體管理上面臨的不共是

工程技術面的問題，還有人的問題 。

一般而言 ，水庫集水區多位於高山且涵蓋面積遼闊 ，在台灣現有大小

水庫中，水庫集水區即廣達五千平方公里，約佔台灣總面積之 1 2 . 6 % 。 水

庫集水區為大壩以上地表水匯集之地形單元， 一般以山嶺為界，為一水文

單元 ; 若從資源觀點而言，集水區為社會經濟 、文化及生命元素之組合體

。 水庫集水區因其地理區位之不同，蘊藏不同之資源，如土地、
水、森林

、動物、觀光遊憩、礦產、社會文化及其他資源，而為人類及其他生物
活

動之重要領域 。

然而水庫興建後為維護水庫水質，對集水區內土地使用必須採取限
制

手段 ，國內外均不能例外 。 惟國內地狹人桐，水庫集水區面積又十分廣大

，衝突自難倖免;益以牽涉法令甚多，整合不易，以致各個集水區
事實上

是已呈現不同程度之開發 ，而且大部分已根深蒂固，開發久遠 ，整治問題

甚是棘手 。 另 一方面，生活在集水區內的居民，長期忍受生活權益及土地

利用受到限制的不公平待遇， ~ I 發意識上及行動上的反彈，以致抗爭對立

事件送起 ，造成水庫原先預設之經營與營運的目標和效益折損 ，並形成政

府公信力的式微 。 所以集水區不是「既成事實」之違法行為，就是將許多

弱勢原居民的被剝削與 「特別犧牲」視為不得不然，其內更包含了生於斯

長於斯之「原住民部落 J 。 據了解關係到的族群包括泰雅族、排灣族、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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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族、布農族及鄒族等，自北至南部落分布如若翠水庫(台北縣鳥來鄉)

、 石門水庫( 桃園縣復興鄉)、德基水庫 ( 台中縣和平鄉)、萬大水庫 (

南投縣仁愛鄉)、瑞峰水庫(嘉義縣阿里山鄉) 、 牡丹水庫(屏東縣牡丹

鄉、獅子鄉) 、 西畔水庫(花蓮縣秀林鄉 ) 、瑪家水庫預定地 (屏東縣霧

台鄉 、 三地門鄉、瑪家鄉)及六龜水庫(高雄縣桃源鄉、 三民鄉) 等等，

原住民的生計維持與原鄉部落土地的利用，遭到限制與破壞，甚至必須走

向流離失所的境遇。全台灣關係到原住民各個族群 ， 已成為山地部落所共

同面臨的重大生存問題 ，特別在原住民「還我土地」呼喚中 ， 水資源與原

住民文化、生存的衝突問題已漸浮出檯面 。

根據 82 年台灣省山地行政局資料 ， 原住民保留地之用途:林地占 70 .

84 % '農地占 23. 凹，牧地占 0.78% '其他用途占 4. 78 % 。 而實際由原

住民取得使用權者只有 14 8 ， 872 公頃，占保留地總面積的 60 . 85 % '其中

原住民取得所有權者實有 42 ， 7 17 公頃 ， 只占保留地總面積的 17.45 % 。 另

一方面 ，原住民保留地非原住民使用權屬部分(包括平地人承租地、機關

用地 、 天然林地及其他用地)則占了 3 g. 1 5 % 。 在論及民眾參與時必須將

原住民角色納入，進而建立原住民「全面參與」的水資源事務的規畫 、 決

策管道，讓原住民共同來經營管理水庫集水區，才是台灣水資源與原住民

土地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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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民眾參與 協調公益私利

許多先進國家均將「民眾參與」納入管理機制，以解套上述問題。以

美國紐約州亞得隆達克為例，在 1 972 年私人土地使用管理辦法草案確立後

，各處公聽會的反應呈現兩個極端，水源區內的民眾極力反對，而在水源

區外的民眾則大力贊成 ， 管理委員會為協調這兩種極端的反應，廣泛徵詢

民眾意見，就彙整的 80 0 個提案詳加考量，採納了 500 個提案作為土地管

理的修正意見，並協商通過，才使得草案通過 。 如今美國各州無論有否特

別之水源保護區法令 ， 均強調保護區之公布劃定與法令訂定過程中民眾參

與的重要性 。 而日本在水源保護地域內進行對象事業之業者，事先要和自

來水事業管理者達成協議 。 業者若不於事前協議，則管理者得規勸其於規

定實施的期限內進行協議 。 協議內容要聽取審議會的意見，同時規定要向

相關地域的住民召開說明會 。 業者有義務說明其採取之相關措施，使住民

了解事業計畫的內容 。

「民眾參與」理念強調公權力因公益理由而必須限制人民權利時，應、使

有關之當事人有表達意見的機會，其因公益而必須犧牲私益時，應對權利

人有適當之補償 ，亦應與有關當事人討論決定之 。 亦即政府在決定水庫集

水區管制事項時，應使土地所有權人、使用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有提供資

訊及表達意見的機會，使政府藉資訊之公開 ，作成足以協調公益與私益及

公信力與可執行性兼備之決策。「民眾參與」係為補充行政管制與代議民

主之不足，尋求解決問題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因此， í 民眾參與」可視為

一利益與價值之折衝過程，其主要目的在於調整不平衡的官民關係與惡質

的公害索賠文化。尤其水庫集水區域面積遼闊，有關之管理相關法令又多

達二十餘種，主管機關計有內政部、農委會、環保署、衛生署、交通部及

經濟部等六個部會，單靠政府有限的人力來管理是絕對不足的，唯有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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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參與」力量的投入，才能重塑新而有效的溝通管道 ，達到保護水源的

目的 。 但是，光是推行「民眾參與」並不保證事態的平順解決，因為如果

沒有行政權力的及時回應 ，終將流於一廂情願式的 「 教育宣導 」 形式 。

總之，為達到水源保護目的，水庫集水區的管制措施如不同時考量土

地權利人因有關管制措施將承受之不利時，則不僅將引致有關當事人的抗

爭，使相關措施執行不易，亦且有可能因過度限制人民權利，使有關措施

的合法性受到質疑 。 因此，水庫集水區管理策略之制定，在性質上必須藉

「 民眾參與」來增強其決策之正當性及可行性 。 例如，如何因應未來激烈的

土地利用型態?如何因應隨之帶來的環境衝擊? 如何落實「受益付贅，受

害得償 J 的精神? í 民眾參與」應可扮演積極角色，以解決層出不窮的紛

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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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總體營造 規畫生態社區

在近代人類文明快速的發展下，生態環境面臨嚴重的破壞;加上社區

規畫者往往忽略掉社區生活的生態環境層面，僅追求硬體結構上改變，使

得人類的生活更加遠離自然生態。這種「與自然的疏離」將會帶來嚴重的

後果。因為不認識自然，就不容易去真正關心 、 不容易敏感的察覺到自然

環境的變化、不願意去付出行動來改善，最後終將失去自己賴以生存珍貴

自然資源 。 因此，許多規畫者提出了 「 生態社區規畫」理念，希望能將自

然保育理念規畫到社區生活之中，讓社區生活不但在物質環境上是健康舒

適的，精神環境上更有積極主動的行動力。

集水區內的社區，比一般都市社區更接近自然，社區生活與周遭的生

態環境互動強烈 。 因此，集水區社區的總體營造可採用生態社區規畫的理

念，設計出滿足人類需求又能維護水資源環境的「社區 J '其 目 標如下 :

一 、建全社區生活的自然生態機能 。

二、透過社區組織力量，保護水資源 。

三、以社區為單位，創造民眾參與集水區管理之決策模式 。

四、結合社區運動， 宣揚愛山護水理念 。

五、社區發展與水資源保育並重 。

為達成上述的目標，除了引入專業者的技術外，更重要的是政府行政

機關與當地社區民眾的通力合作 。 集水區社區民眾的生活，受到政府較多

的管制，在轉型為生態社區的道路上，也需要較多的支援，包括經費、人

力 、資訊的提供等等 。 但是，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恐怕還是在於社區力量是

否能形成，並有效率而持續性的運作 。 組成團隊、形成共識，才能進一步

傳達清楚的訊息給專業者、行政當局與一般大眾，確保社區能朝向健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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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的方向持續發展。

目前國內水庫集水區管理偏重於單 一管道，即連受水庫危害最深的人

民均被排斥在政策擬定之外，相關政府單位或官署完全依其利益或目的，

制定水庫集水區管理法令或保護方案，欠缺水庫集水區居民參與決策過程

，無法融入居民的意願與想法，缺乏公信力，致使其實施成效不彰 。 而先

進國家已致力於集水區社區管理與民眾參與集水區管理等觀念的推廣與實

施，其優點為將水庫集水區視為一社區，是與其內的居民息息相關的，並

且是共存共亡的 ，因此將被動的禁止與管制轉化為積極主動的參與水庫集

水區的保護 。

水源保護的工作和社區總體營造若能互相結合，理想上尤其能讓許多

問題迎刃而解，因為民眾被設定為一群具有主動積極特質的人，他們可能

為了謀求共同利益而進行各種改革 ， 最後達成水資源保育的總體目標。而

「 集水區社區總體營造」的基本理念(參閱園一 ) ，即藉由專家學者組成團

隊，作為與集水區居民溝通之觸媒，並希望喚醒集水區的居民對自家環境

的關懷及參與 ，將原先散居的民眾 ， 再行凝緊成一股強大的維繫力量 ，建

立社區、集水區共同體的意識 。 賦予當地民眾參與集水區管理決策的機會

，並共同致力塑造富當地特色及文化，提供適度發展及兼顧自然生態保育

之社區總體生活。

台灣的民眾參與及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在古蹟保護與空問改造上，有著

巨大的社會能量 ，然而這卻是個未竟的運動 ，還有待更長的社會發展來論

斷其成敗 。 水資源的議題在難度與尺度上更甚於前述議題，必須有 一個更

深更廣的社會動員 ，才能將水資源的議題公共化 ， 並且排入台灣國土重建

的重大議程 。

229 



河川再造研討會

圖一集水區社區總體營造理念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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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爭取認同 化解經濟衝突

鯉魚潭水庫位於苗栗縣，係大安溪支流景山溪於鯉魚潭附近築壩攔水

而成，於民國 8 1 年建造完成敢用 。 集水區行政區域包括卓蘭鎮景山、坪林

、西坪三里與大湖鄉新開、栗林二村(圖二 ) ，面積 53 . 45 平方公里，其

中私有地佔 1 ， 740.29 公頃，林班地佔 1 ， 273. 的公頃，國有林解除地佔 l

， 215.35 公頃 。 根據民圓 85 年 1 1 月 8 日之衛星影像資料(同時配合航空照

片判釋及現場調查結果) ，土地利用現況以果園最多，佔 3 ， 095. 90 公頃，

與民國 76 年土地利用調查結果比較，其中水稻及雜作面積減少 9.8 公頃，

而果園面積則增加 1 ， 412. 的公頃，部分有超限利用情形 。 主流長 17. 2 公

里 ，流域平均標高 498 . 90 公尺，平均坡度為 41 . 慨 。 本集水區內人口於 71

年統計為 7 ， 888 人， 82 年 6 月為 6. 792 人， 1 0 年內減少 1. 102 人，呈負

成長 。

鯉魚潭水庫集水區居民以果農為主，主要的農產品為桃、李、梨 (高

接梨、海梨)、相橘等 。 由於超限利用十分普遍，以致水庫淤積及污染問

題嚴重，更有逐年惡化之趨勢 。 鯉魚潭水庫管理所(以下簡稱鯉管所)現

屬第一期營運，將來二期工程完工後，滿水面線將淹沒至海拔 300 公尺 。

目前每天提供 22 萬噸自來水， 55 公頃農田的灌溉用水，水質則由省自來

水公司及環保機關定期監測，營運己上軌道 。

目前水庫主要的污染源有 : 一 、省公路局台三線擴建工程 ， 二 、水庫

第二期工程 一 台電引水隧道工程， 三 、果樹之植種 。 鯉管所對於集水區管

理之方式為發公文或寄查報單給苗栗縣政府，再由苗栗縣政府派員開立罰

單告發 (一次 6 萬元 ) ，換句話說對於水庫集水區內的各種破壞行為，鯉

管所只具備查報權，而無直接進行取締或要求其改善的權力，再加上人力

編制不足，以及「當地本來就是種水果，而水庫是後到」的心態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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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鯉魚、潭水庫集水區位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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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的限制與管理並不易依中央的法規來執行，而只能採
取較為寬

鬆的方式來因應，也就是說與居民(果農 ) 之間的問題皆儘量以溝通協調

的方式來解決，並非如台北水源特定區的管理模式 。

有鑑於此，經濟部水資源局遂以此為個案委託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土木

系進行 「 推動民眾參與水庫集水區管理實施計畫 J (以下簡稱本研究) ，本

研究首先訪談集水區重要人士(如國小校長、農會幹部
、 台電工區、鯉管

所 、地方民意代表、村里鄰長等) ，並分析水庫集水區主要關係角色如下

圍所示 :

固三鯉魚潭水庫集水區民眾關係園

經濟部水資源局 I I 農委會 I I 內政部營建薯 I I 環保署

媒體

|鯉管所 i 

蘭鄉農會.

農 l 環|建
業!保|設

局 l 局|局

縣的府

自 | 農 | 水

來 |林|手IJ
水 |廳 I J盡

省政府

咽
臨
口

口
(
)
。 233 



河川再造研討會

經過實地訪談後可以了解，當地地形 98% 為山坡地，民眾多以務農維

生，種植的農作物以桃、李、梨、相橘、批耙、桂竹筍等為主;在人口分

布方面，老人比例占全人口的一成以上，顯然屬高齡化社會，學校則多為

50 人以下的迷你小學，教師流動率高;年輕人口外流，留在農村的年輕人

多找不到工作;娛樂地方闕如，居民除了工作最喜歡打麻將;區內無可以

消費的地方，商店仍以陰暗、雜亂的傳統雜貨店為主 。 水庫末開發前，新

開、栗林都是大湖鄉內的大村，可是自從開設水庫後，淹沒區內的民眾舉

家遷移，開始造成人口大量外流、耕地減少等現象，其中還包括淹掉一座

古文化遺址(網型文化 ，約一萬年前) ，沒有遷移的民眾也因土地被劃入

集水區，使用開發的權利受限，相對造成的結果是經濟蕭條、教育衰敗、

人口結構老化、文化停滯、發展受阻等。

從以上的描述，已大概可描繪出水庫對社區所帶來的許多負面影響，

因此要民眾參與水庫的保育工作必須先解決經濟利益衝突的問題!以下是

推動本研究時所面臨的幾點困境:

一、對外來理念的認同問題

民眾參與管理強調的機制是由下而上的，民眾可透過組織力量的牽動

，進而成為有共同理想的人，這個共同理想，可以衍生出許多力量，進行

多種改革，甚至影響決策單位。但現在，本研究設定進行營造的鯉魚潭水

庫集水區內，是不是民眾也有類似於本研究的理想，進而有意圖從事社區

總體營造，是本研究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

二、鯉魚潭水庫存土區內在問題

推動鯉魚潭水庫集水區民眾參與管理，其實工作的目的就是保護水源

，這個理念乍聽之下似乎很容易被人接受，但破壞水土保持及污染水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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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事件卻依然持續發生 ， 原因可能和以下幾點有關 :

( 一 - ) 水庫興建未替社區帶來繁榮反而限制重重，讓地方發展倒退 。

( 二 ) 水庫管理單位未做好敦親睦鄰工作 n

(三) 為了討生活，居民不得不從事如果樹種植噴灑農藥 、 砍樹種作物

等活動 。

( 四)鯉魚潭庫區的開發與完成也同時涉及了多方面的爭議 ， 包括 : 對

原住民遺址的破壞及土地佔用 ， 電廠截流對地下水源的影響也直接導致集

水區民眾的抗爭 ， 其次許多觀光開發的想像也使得庫區成為地方力量爭相

訴求的焦點 c

( 五)其他受到以上原因影響，集水區民眾內心己對水庫怨聲載道，因

此要水庫上游的民眾依照計畫或指示來保護水源是很困難的 ， 所以如何針

對問題化解民怨 ， 並爭取認同是必要的工作 。

三、地方政府的認同問題

就地域的特性而言 ， 集水區中的卓蘭鎮與泰安鄉雖然行政區隸屬苗栗

縣 ， 但社經生活卻與台中較為密切整合 ， 這種模糊的地方認同導致地方政

府在參與過程中角色定位不清 。

四、受益者與受害者無交集的問題

與其他水庫一樣 ， 鯉魚潭庫區民眾參與的根本問題在於受惠者不必表

態，但由行政機關所代理的角色並不能完全替代真實的磋商過程與共識凝

聚 。 就本區的情形而言 ， 亦欠缺一個可以聯繫下游用水戶 、 集水區果農與

當地民意組織(包括原住民 、 環保團體與地方公所)的溝通架構，是以居

民抗爭不斷，而且多以求償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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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以上的了解再來談民眾參與應會容易得多，至於民眾參與的方式

，則可透過校園宣導、舉辦座談會、拜訪村鄰長、各級民代及候選人(在

選舉期間變成政見)、組讀書會等組織來爭取認同。尤其必要的工作是為

自己找一個「工作站 J '站主最好由當地人來擔任、而專案負責人則在幕

後協助社區發展 。 所以原計畫中設計之模式為「由當地居民組成團隊，進

行巡山護水工作，針對集水區內不法之開發及破壞水土之行為籍由查報單

提出檢舉，以行動來愛護其自身生活環境，並進而達到水源保護之目標 」

，但因當地的居民以果農為主，果樹之植栽亦為主要水庫污染源之一 (非

點源污染) ，若組織居民為「護林軍」、「愛水隊」則互相矛盾，故必須

稍加改良，使「護林軍」、「愛水隊」的走向朝較為軟性、輔導、單向式

教育的方向發展 。

鯉魚潭水庫個案的基本矛盾是水果產地與水源保護的衝突，根本層次

解決的希望並不樂觀，但局部的舒緩與調解則是可能的，譬如可由水庫之

使用及 「 生態休閒農業」著手，如化肥與農藥問題可考慮補貼有機肥料與

提倡清潔果品，使「果產之鄉」更加上環保的訴求，此舉可以緩和果農與

水庫保育的衝突，使雙方有更大的折衝空聞與信任感 。

總之，要求民眾參與水庫水源的保育工作必須先解決經濟利益衝突的

問題 。 而此項問題牽涉到中央政策的修正(如爭取水庫下游受益者在水費

中加收受益費的回饋措施) 、 法規權限的整合，以及事權統一等政策層面

，但亦唯有從此根本面著手，民眾參與水庫集水區的客觀條件才能益臻成

熟，也才能爭取到民眾基本的認同與支持，進而讓雙方為了謀求共同利益

而進行各種改造，最後達到「水源保護」的終極願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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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利害相關 廣納民力共管

事實上，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已是時代趨勢，尤其對於人民權益休戚相

關的政策措施，納入民眾參與機制更有其必要與意義 。 水庫集水區歷來的

政策決議被批評為無民眾參與，因此未來水庫集水區制度改進更應納入民

眾參與措施 。 以下將針對此一機制之組織架構、民眾參與時機與方式、經

費來源、民眾之權利與義務 、 民眾參與之限制與條件等提出建議 :

一、組織架構

目前先進國家致力於集水區社區管理 (communit y management ) 與居

民參與集水區管理 (pa rti c ipator y catchment management ) 等觀念的

推廣與實施 。 其優點為將水庫集水區視為一社區，是與其內的居民息息相

關的，並且是共存共亡的 ， 因此將被動的禁止與管制轉化為積極主動的參

與水庫集水區的保護，典型的社區管理方式可以圓四加以表示。

圖四中，社區管理計畫第一步驟為集水區社區委員會先經由計畫協調

而組成，此時主管機關可先支援相關技術 ， 並協調集水區社區委員會成員

的組成 ; 第二步驟為社區委員會根據集水區保護目標而訂定出行動方案 ，

政府此時亦可給予適當的援助 ， 並且負責評審方案的適當性與可行性，評

估結果若認為方案可行，接下來即為實際執行 ， 並加以監督與評估執行成

效，政府仍繼續的加以支援 。 此種以社區為單元的集水區管理方式，可將

基礎的管理工作落實到社區甚至居民 ， 如雇用集水區年老居民做「巡山員

」 即為一可行的方式 。

二、民眾參與時機

對於民眾參與時機的建議，多數專家學者認為水庫集水區劃設前即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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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四典型的社區管理方式

集水區社區 官署

集水區

水質 社區委員會 技術支援協調 ~ 指定主管官薯

保護

目標
』

審查方案是否

h 發展管理方案 • 妓術支援與審查方案
1 .... 喝一 違反集水區管-.. 

理目標
可

執行
官署持續給予過

~ .. 可

當的協助

評估

」一一一一-

表一專家學者對民眾參與時機的建議 (14 人填答，採複選)

選1頁 割設前
割分分區 回饋補償辦法擬 水源區開發保育基金

專責管理單位有關

目。 iT時 管理委員會
土地使用管理事務

之規定

人數 11 4 

-一

資料來源;林鎮洋等 I r 台灣地區水庫集水區管理改進措施之研究J '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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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民眾參與(參閱表一 ) 。 其他情形如劃分分區時(如實施分級分區土

地管理)、規定回饋補償時、基金會及土地使用管理事務之規定等，也應

加入民眾參與機制 。 亦即民眾參與的時機應愈早愈好，且涉及民眾權益事

項者，更應、儘可能使之全程參與並充分表達意見，政府相關單位則應以開

放態度建立適當的參與管道。

三、 民眾參與方 式

其次對於民眾參與機制與方式的建議方面， r 公聽會 」 與 「 代表制加

入專責管理單位與開發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 」 是多數學者專家認為較佳的

參與方式，顯示可讓民眾直接表達意見的設計，會是較好的參與方式 。

此外，民眾參與水庫集水區保育工作之工程技術面向亦有可能 。 以鯉

魚潭水庫為例，水庫集水區中尚有相當多待治理地區，這些工作有些是區

內居民本應負責或隨手可為之事項，有些項目可由政府推動、居民配合，

另外民間無法介入之工程部分則可由居民監督舉發 。 事實上，集水區居民

可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凡舉發、監督、配合到參與集水區治理保育均可加

入 。 茲將居民可介入之「硬體層面 」 分析如下 :

表二專家學者對民眾參與機制與方式的建議 ( 13 人填答，採複選 )

選項
協調會或說 事後公告並可 代表制加入專責管理單位與

公聽會 其他
開發保育基金管理委員會明會 提出異議

人數 1 * 
*接受住民個別要議

資料來源:林鎮洋等， r台灣地區水庫集水區管理改進措施之研究 」 ﹒ 199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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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農地水土保持

農地水土保持需要民眾參與之部分相當多 ， 尤其以果園種植為主要產

業之集水區 ， 農政單位各項之水土保持措施，更需農民之參與配合 。 農民

可配合或自行建構之水土保持處理及附屬處理工程，包括平台階段維護及

山邊溝處理、小型灌溉、蓄水池、安全排水 、 蝕溝控制及連絡道水土保持

等 。

( 二 ) 崩塌地處理

造成崩塌原因可分為 1 . 天然因素如逕流集中 、 地質不良及 2 . 人為因素

如坡地開發 、 道路開挖等 。 政府單位治理對策採用擋土牆、護岸 、 排水溝

及植生等不同方法配合治理，居民可參與部分則為檢舉不當開挖、監督治

理成效等 。

( 三 ) 防砂工程

防砂工程治理是在崩塌嚴重或砂石堆積甚多之河道下游面興建防砂壩

，屬於政府部門例行之水土保持工作，而當地居民可參與舉發不當之開發

行為 ， 監督治理成效，亦可提供適當地點優先構築防砂壩，蓄積集水區內

之泥砂'以達保護水庫之目的 。

( 四 ) 坑溝整治

坑溝整治係利用工程、植生或農藝方式 ， 使不穩定之坑溝恢復穩定，

居民宜維護果園周遭之坑溝，以防止沖刷。

( 五 ) 路面水土保持工程

小型或私人之產業道路，必須由私人負責維護 。 另外，主要道路拓寬

所砍除之行道樹或未依水土保持原則施工者，可進行干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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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農藥使用改善

集水區內控制農藥使用量，是民眾參與集水區水質保護最佳表現。減

少或替代農藥的方法包括輪替耕作、農地衛生、根除寄生植物 、 抗品種 、

生物性控制、整合性的害蟲管理。另外，可配合水土保持工作，減少使用

除草劑 ， 改以人工除草方式修剪以增加草類 ，增加土壤表面覆蓋 。 配合方

式如決定最佳的害蟲控制方法、避免超量使用農藥、小心混合農藥 、 正確

操作農藥施用器真、清洗農藥器具、處理未使用的農藥 、 處置農藥容器 、

妥善地儲存農藥等工作 。

( 七 ) 肥料之使用改善

農民可配合部分為減少無機肥料之使用，採用有機肥料 。 但有機肥之

堆置施用亦需符合規定。

( 八 ) 林業經營及造林計畫

除了政府每年撥預算造林外，民間亦應加入造林種樹工作 。 集水區之

林業經營應以保育重於利用為原則，以造林撫育之方法，增進其水源涵養

， 國土保安之功用，並著重自然景觀之保護 ，俾益國民健康 。 森林遊樂應

以不危害集水區保土 、 治水之公益效用為基本條件 ， 經由完整之調查，研

擬經營保育計畫，以落實自然生態保育之目標 。

相對的，相關政府對於以集水區社區領導的管理方式，所應支援的工

作應包括 :

1 . 社區教育與諮詢 : 管理成敗在於支援與激勵集水區土地擁有者主動

參與集水區管理工作 。

2 . 政策面與立法面:政府對於好的管理策略應持續鼓勵社區使用，對

於不適當的若有必要的話 ， 亦可使用立法來加以禁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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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研究與調查面:政府有必要先行實施相關研究與調查 ， 以支援社區

後續工作 。

4 . 方案實施後的監督與評估 : 政府應持續對於所提出的管理策略改進

方案進行監督與評估的工作，以了解社區管理的成效 。

四、 經 費來源

水庫集水區中民眾參與水資源保育工作所需經費來源大致分為四種來

討論 :

( 一 ) 從集水區內水資源開發計畫中編列經費

由於水資源開發對水資源保育區之限制與傷害 ， 因此在水資源開發計

畫中應編列回饋經費，作為水資源涵養保育及受限地區居民回饋措施之經

費 。

( 二 ) 從水資源開發受益地區附徵費用

因水資源開發而受益，秉於「上游受限 ， 下游受益」 、 「使用者付費

」 原則，促使下游用水受益者珍惜水資源 。 如由水費附徵之立意，透過費

用之支付 ， 消費者更能體會維護水質與水量是有價格的 ， 才會謹慎使用 。

其次工業及農業用水亦應負擔此一成本 ， 以達社會公平正義 。

( 三 ) 設立基金，以其法定擎息為經費

例如 ， 中油公司設置「小港區沿海十一里公益基金 J '以其擎息作為

公益事項之用 。

( 四 ) 水權費

依水利法規定徵收水權贅，對各標的用水皆訂定費率徵收 ， 其水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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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部分做水源區之回饋金 ，也是依據 「受益者付費 」 理念 。

五、民眾的權利與義務

在推動民眾參與水庫集水區管理峙，賦予水庫集水區內之利害關係角

色(如居民 、 社區團體 、 主婦團體及保育團體等)權力(如可申請補助基

金等) ，同樣亦賦予相對之義務 (例如對於集水區內之危害行為立即反應

、集水區內環境資料蒐集及派員參加各種聽證會等) ，希望藉由水庫集水

區內民眾分布面廣之特性 ， 來解決管理人力不足及取締公信力問題 。 然而

民眾之教育訓練是推行上之瓶頸，在國外例子中民眾參與水庫集水區管理

所扮演之角色及其所應負的責任大概可歸納下列八點 :

( 一 )協助資料蒐集與研究成果分享

( 二 ) 水質與其他監測之合作

( 三 )民思能提供河川水質惡化的訊息

(四)設定行動計畫之優先順序

(五)參加公聽會

(六)協助大眾傳播與教育

(七)評估成效與修正工作

(八)受詮者分攤需求

六、民眾參與之限制與條件

民眾參與若逐漸被運用於決策過程中，也會產生一些待解決的困境，

如效率不彰 、缺乏專業 、 增加成本 、 代表性不足、難對工業作全盤考量等

。 Kathleen 和 Martin ( 1991 )歸納民眾參與的限制有三個方面(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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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表三政策制定過程中有關民眾參與的障礙

1.成本效益的考量
一 、民眾本身的阪制 2. 接近官方及技術資訊的管道

3. 接近決策過程的關鍵點

1.政府官員間缺乏民眾參與目標的一致性
二、政策制定者的限制 2. 政府官員與民眾的合法角色

3. 民意如何評估

1 .誰參與
、設計上的限制 2 . 多少人參與

3 . 民眾參與如何在決策過程中被整合

資料來源: L.Kathleen & J .A. Martin (1991 ), Enhancing Ci tizen Participation : Panel 
Design ,Perspect ives and Policy Formation ,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 10 (1 ), p.48. 

由於民眾參與可能產生正負面的效果，因此要構成有效的民眾參與 ，

相關條件的配合變得不可或缺 。 F agence ( 1 977) 認為構成有效民眾參與

的四項指標為 : ( 一 )公民真有參與的意願與能力，以及足夠的參與人數

(三)參與者被要求對政治與政策規章了解的程度; (三)政府提供參

與機會與管道; (四)參與團體對規畫的正負面態度與影響有一定程度的

了解。綜合許多學者所言，民眾參與的條件可從個人 、 主管、組織及情境

等面向說明(王正彥， 1 994 ) 

1 . 在參與者方面

充分的知識與技能、足夠的動機與意願、認為參與對自己有幫助、對

參與感到興趣、適當的個人背景條件、在自己的工作範圍內、真有互動所

需的社會性格、決策內容與自己關係密切、職位與社會角色相稱、成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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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適庭的人際關係、工作努力、對參與的溝通情況感到滿意等 。

2 . 在主管方面

f解參與的意義、熟悉並勇於接納參與、對提供參與有誠意與信心、

不會感到受威脅 、能改變權威式管理的習慣 。

3 . 在組織方面

組織文化不排斥創新、組織結構有助於參與、支持參與的氣氛 、 建立

參與的酬賞制皮、經費上允許 。

4 . 在情境方面

時間不緊迫、空間安排恰當、目標設定適切、問題不具機密性、問題

的決策性程度適宜 、 工作性質模糊、外界人士對參與的需求、對外界已有

承諾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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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民官互動 地方擴及全國

由實際了解水庫集水區居民問題癥結後，筆者以為，水庫集水區民眾

參與管理是一可行的方式 。 但其不會立即自動的展開，而是亟須建立參與

的典範 ( 模式) 。 其轉移更需要時間，其問難免遭遇許多來自內在、外在

的阻力和抗拒 。 因此，在推動民眾參與水庫集水區管理應逐步區分為初期

、中期及長期三個期程目標:

初期

目標為 「 創造民眾參與機會 」。 透過單向式教育 、 散發、誘導、助長

來加速民眾之參與意願，深植民眾對水資源的意識和關懷 。

中期

目標為「形成社會壓力，還阻污染行為 J 0 透過民眾參與模式的設計

和安排，讓民眾有機會以實際作為積極投入水資源保護行動，進而發揮集

體壓力，一方面過阻破壞水土資源的不當行為，另一方面監督各級政府在

水資源保護政策和措施上的效率 。

長期

目標，為 「 從關懷擴大至參與水庫集水區管理規畫」 。 就以往水資源規

畫常受到當地居民抗拒中可了解，完整之水資源規晝必須在規畫過程中加

入民眾參與程序，形成雙向式的意見互動，使管理規畫能本土化、當地化

，減少執行阻力 。

環保性的社區總體營造或民眾參與活動，其實要比一般社區總營造工

作來得困難，但是如果不從根本面去著手解決，再好的計畫也將枉然，尤

其活動逐漸獲民眾響應後，如何化解上下游民眾間的利益衝突，可能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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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重要的工作之一 。水資源的保育是環境品質的核心項目，其保育的成

敗也標示著台灣社會整體的反省力與實踐力，然而就其參與的層次來說，

不可能只停留在集水區的社區內，必須在以下三個層級同時進行:

一、社區層次 ( 點 )

以社區形成的共識，將工程建設與管理議題公共化，以回饋之資源推

動地方之永續發展 。

二、流域層 J欠 (線)

結合上中下游的管理單位，並對土地使用與遊憩開發作出切實可執行

之規範 。

三、全國層汶 ( 面)

改革水利行政與水價訂定模式，使環境與社會成本能被正確的估算在

水價之中，落實使用者付贅，使水庫集水區之受限居民得到合理回饋 。

水庫集水區從劃定、管制，到相關執行細節的擬定等，在在需要利害

關係人的配合，未來國內水庫集水區管理改進措施應強化決策過程中民眾

參與的分量，以使衝突減到最低並增加政策措施的民主性與正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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